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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Zoomlion Heavy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57）

註 銷 股 票 期 權 及 回 購 及 註 銷 限 制 性 A 股
及

股 票 期 權 第 一 個 行 權 期 開 始 及 限 制 性 A 股
第 一 個 解 除 限 售 期 開 始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
於2018年11月6日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註銷本公司股票期權計劃及限制性A股計劃（統
稱「激勵計劃」）各別的部分激勵對象所持股票期權、回購及註銷上述部分激勵對象所持
限制性A股的議案。由於激勵計劃有7名激勵對象因從本集團離職等原因，不再符合激勵
計劃各別界定的激勵對象條件，董事會擬根據各激勵計劃的規定，註銷上述激勵對象根
據股票期權計劃已獲授但尚未行權的股票期權合計 2,041,800份，回購並註銷上述激勵對
象根據限制性 A股計劃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A股合計 2,041,800股。此外，由於
股票期權計劃有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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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回購及註銷的審批程序

根據本公司於2017年11月1日舉行的臨時股東大會的授權，董事會審議通過了
本次回購及註銷。本公司獨立董事發表了本次回購及註銷的獨立意見，而本公
司監事會亦審議通過了本次回購及註銷。

II. 關於回購限制性A股的特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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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次回購及註銷的影響

本次回購及註銷不會對本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產生重大影響，也不會影
響本公司管理團隊的勤勉盡責。本公司管理團隊將繼續認真履行工作職責，盡
力為股東創造價值。

本公司董事會於2018年11月6日亦審議通過議案，批准本公司激勵計劃各項下首次授予的
股票期權的第一個行權期開始，以及首次授予的限制性A股的第一個解除限售期開始。
於首次授予股票期權中獲授股票期權的1,161名激勵對象，在第一個行權期合計可行權
股票期權數量為65,471,398份，而於首次授予限制性A股中獲授限制性A股的1,161名激勵
對象，在第一個解除限售期合計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A股數量為65,877,838股。具體情況
如下：

I. 行權及解除限售條件滿足情況的說明

1. 等待期╱限售期屆滿

根據激勵計劃，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權的等待期分別為12個月、24個月和36個
月，自授予之日起計算；首次授予的限制性A股的限售期分別為12個月、24個
月和36個月，自授予之日起計算。

各激勵計劃的首次授予日為2017年11月7日。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首次授
予股票期權的第一個等待期及首次授予限制性A股的第一個限售期已屆滿。

2. 行權條件╱解除限售條件滿足情況

(A) 截至本公告發佈之日，本公司未發生如下任一情形：

(i) 最近一個會計年度財務會計報告被註冊會計師出具否定意見或者無法
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

(ii) 最近一個會計年度財務報告內部控制被註冊會計師出具否定意見或無
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

(iii) 上市後36個月內出現過未按法律法規、公司章程、公開承諾進行利潤
分配的情形；

(iv) 法律法規規定不得實行股權激勵的；及

(v)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B) 截至本公告發佈之日，首次授予股票期權╱限制性A股的激勵對象未發生
如下任一情形：

(i) 最近12個月內被證券交易所認定為不適當人選；

(ii) 最近12個月內被中國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認定為不適當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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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最近12個月內因重大違法違規行為被中國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行政處
罰或者採取市場禁入措施；

(iv) 具有《公司法》規定的不得擔任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情形的；

(v) 法律法規規定不得參與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的；及

(vi) 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3. 根據激勵計劃，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權於第一個行權期行使或首次授予的限
制性A股於第一個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而須達成的公司業績考核條件為「公
司2017年度淨利潤為正，且不低於2017年度同行業可比公司平均淨利潤」。

根據天職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出具的《審計報告》（天職業字
[2018]6788號），本公司2017年度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為人民幣
1,331,923,715.27元。根據2017年度同行業可比公司的年度報告，三一集團、
徐工集團、柳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宣化工程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及山
河智能裝備股份有限公司等同行業可比公司的淨利潤的簡單算術平均值為
767,811,100元。基於上述，本公司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權於第一個行權期行
使、首次授予的限制性A股於第一個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而須達成的公司
業績考核條件已成就。

4. 根據激勵計劃，激勵對象須達成的個人業績考核要求如下：

(A) 股票期權

考核等級 定義 可行權系數

優秀 年度考核等級≥90 100%
良好 80≤年度考核等級＜90 100%
稱職 70≤年度考核等級＜80 70%
待改進 年度考核等級＜70 0%

若各年度公司層面業績考核達標，激勵對象個人當年實際可行權額度 
= 系數×激勵對象個人在該行權期內全部可行權額度。

(B) 限制性A股

考核等級 定義
可解除

限售系數

優秀 年度考核等級≥90 100%
良好 80≤年度考核等級＜90 100%
稱職 70≤年度考核等級＜80 100%
待改進 年度考核等級＜7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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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各年度公司層面業績考核達標，激勵對象個人當年實際可解除限售
額度 = 系數×激勵對象個人在該解除限售期內全部可解除限售額度。

根據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對激勵對象個人業績考核指標的審核結
果，除7名離職人員外，1,161名激勵對象中402名考核等級為「優秀」，
704名考核等級為「良好」，55名考核等級為「稱職」，無考核等級為「待
改進」的激勵對象。

基於上述，除55名考核等級為「稱職」的激勵對象所持有的合計406,440
份股票期權不滿足行權條件外，股票期權計劃首次授予部分權益第一
個行權期合計可行權股票期權數量為65,471,398份，首次授予限制性A
股的限制性A股在第一個解除限售期合計可解除限售數量為65,877,838
股。未達成個人業績考核的激勵對象所持的股票期權將由本公司註
銷。

II. 激勵計劃第一個行權╱解除限售期的行權╱解除限售安排

1. 行權股票的來源為本公司向激勵對象定向發行的人民幣A股普通股。

2. 股票期權計劃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權第一個行權期可行權的激勵對象及股票期
權數量情況如下：

序號 姓名 職務

獲授的股票
期權數量
（萬份）

本期可行權的
股票期權數量

（萬份）

尚未符合
行權條件的

股票期權數量
（萬份）

1. 詹純新 董事長兼
首席執行官

288.852 115.5408 173.3112

2. 蘇用專 副總裁 263.5775 105.431 158.1465
3. 熊焰明 副總裁 259.9668 103.9867 155.9801
4. 黃群 副總裁 238.3029 95.3211 142.9818
5. 劉潔 副總裁 231.0816 92.4326 138.649
6. 杜毅剛 副總裁 231.0816 92.4326 138.649
7. 王金富 副總裁 227.471 90.9884 136.4826
8. 申柯 董事會秘書 223.8603 89.5441 134.3162
9. 郭學紅 副總裁 220.2497 88.0998 132.1499
10. 付玲 總工程師 213.0284 85.2113 127.8171
11. 孫昌軍 首席法務官 202.1964 80.8785 121.3179
12. 何建明 首席資產稅務官 202.1964 80.8785 121.3179
13. 李江濤 副總裁 167.2935 66.9174 100.3761
14. 方明華 副總裁 149.2402 59.696 89.5442
15. 殷正富 副總裁 117.9479 47.1791 70.7688
16. 核心骨幹

（1,14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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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限制性A股計劃首次授予的限制性A股第一個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勵對
象及限制性A股數量情況如下：

序號 姓名 職務

獲授的限制性
A股數量
（萬股）

本期可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

A股數量
（萬股）

尚未符合
解除限售

條件的限制性
A股數量
（萬股）

1. 詹純新 董事長兼
首席執行官

288.852 115.5408 173.3112

2. 蘇用專 副總裁 263.5775 105.431 158.1465
3. 熊焰明 副總裁 259.9668 103.9867 155.9801
4. 黃群 副總裁 238.3029 95.3211 142.9818
5. 劉潔 副總裁 231.0816 92.4326 138.649
6. 杜毅剛 副總裁 231.0816 92.4326 138.649
7. 王金富 副總裁 227.471 90.9884 136.4826
8. 申柯 董事會秘書 223.8603 89.5441 134.3162
9. 郭學紅 副總裁 220.2497 88.0998 132.1499
10. 付玲 總工程師 213.0284 85.2113 127.8171
11. 孫昌軍 首席法務官 202.1964 80.8785 121.3179
12. 何建明 首席資產稅務官 202.1964 80.8785 121.3179
13. 李江濤 副總裁 167.2935 66.9174 100.3761
14. 方明華 副總裁 149.2402 59.696 89.5442
15. 殷正富 副總裁 117.9479 47.1791 70.7688
16. 核心骨幹

（1,146人）
╱ 13,233.1149 藜篧 矏騌鷘騌罿

╛ 藜む罿
（1, 人）

╱ 16,

749 .

藜篧 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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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次股票期權行權方式為自主行權。

III. 股票期權行權價格調整的說明

本公司於2017年11月7日在首次授予向激勵對象授予的股票期權的行權價格為人民
幣4.57元╱股。本公司於2018年8月24日實施2017年度權益分派方案，向共煶


